
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2023 年 3月 16 日，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

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追加集团

信用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为关联方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追加集团信用额度 17.6 亿元，追加后集团信用额度 27.6 亿元。董事

会审议通过后，2023 年 3月 30 日，本行与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签订了《综合授信协议》，本次协议签订金额 21 亿元，交

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%以上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，注

册资本 900 亿元，法定代表人戴贵，注册地址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

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 9 号公路交通投资发展大厦，企业类型为有限

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。经营范围包括：收费公路建设、经营、养护、

投资融资、设计研发、物资供销、服务设施、交通机电工程、交通设

施经营开发、通用航空服务、土木工程建筑业、社会工作、旅游管理

服务、汽车租赁。

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5%股份，本行依据

相关规定将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纳入关

联方管理。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bbf787f6190a062492404265d736a3e.html


本行与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

一般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四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3 年 3月 10 日，本行第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与社会责任管理

委员会 2023 年第 2 次会议审查同意该笔关联交易。2023 年 3 月 16

日,本行第一届董事会第 29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笔关联交易议案。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两名独立董事分别签署了独立意见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

见如下：公司与关联方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的业

务，属于公司正常交易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通过关

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或监管套利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符合公开公允和商业原则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该关联交易

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，符合公司

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内部制度相关规定，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

部审批程序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

特此公告。

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4 月 20 日


